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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pert Opinion 专家观点

马骏：中国绿色金融发展需建立完善体系，跨境绿色融资面临挑战

世界经济论坛第十

四届新领军者年会（又

称“夏季达沃斯论坛”）

于 6 月 29 日在中国天

津市顺利落幕。在 29

日上午 8点举行的关于

“锐意创新、守护地球

（ Innovating for the

Planet）”的主题会议上，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院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博士

就绿色金融、跨境绿色融资、公益基金的作用等议题发表

了观点。

马骏说，近年来，中国绿色金融支持的重点逐渐从治

理和控制污染转向了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双碳”目标。

未来三十年内，中国需要在绿色低碳领域年均投入 16万亿

人民币的资金，而现阶段已经动员的资金可能只满足了一

半的绿色融资需求，所以亟须建立更加完善的绿色金融系

统。马骏介绍了绿色金融体系的四大支柱：一是完善绿色

金融标准体系，需要进一步明确定义绿色标准和转型活动

的标准；二是强化金融机构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需要对

相关主体进行可持续信息披露的要求；三是不断丰富绿色

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以多样化的产品来满足绿色经济的

需求；四是逐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激励机制使更多

绿色和转型成为可融资项目。

马骏认为，对许多国家而言，政府财政只能提供

10%左右的绿色融资，而剩下的 90%则依赖于社会资

本。因此，政府和慈善公益基金应该提供相应的激励

机制去撬动更多私营资本参与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

此外，他强调，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绿色金融发展相对

滞后，主要原因是其面临能力建设和人才缺失的瓶颈，

慈善公益基金可以在支持绿色金融能力建设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

马骏指出，在绿色融资跨境流动方面，目前面临

着两大阻碍：一是全球范围绿色金融的界定标准过多

且不一致；二是国际上对于可持续相关信息和报告缺

乏统一的披露标准。针对这两个阻碍，他介绍了目前

国际社会所采取的一些积极行动：一是中欧共同牵头

推出的《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该目录有助于

中外绿色资产的互认互通，降低了跨境绿色资金流成

本；二是国际可持续性准则理事会（ISSB）近日发布

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S1：可持续发展相关财务信息

披露的一般要求》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S2：与气候

相关的披露》，这些披露准则有助于提升全球 ESG信

息披露的可比性和一致性。马骏希望更多的国家和地

区采纳这套标准，支持共建更完整、更高效的绿色金

融体系。

（来源：IFS 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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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行长易纲：实现“3060”目标，需百万亿元人民币，政府只能覆盖小部分

在第十四届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认

为，实现“3060”目标，需要在绿色转型、绿色技术领域

进行大量投资，据有关方面测算，所需要的资金达到百万

亿元人民币的量级。如此大的资金需求，政府资金只能覆

盖一小部分，主要是靠调动社会资金参与，充分发挥市场

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运用金融工具的价格发现、

风险管理的功能，实现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增长路径。

金融部门通过制定绿色金融标准，推动环境信息披露，

适当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同时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支持，可

以降低社会资金参与绿色转型的成本，促进绿色金融市场

的发展。目前我国市场已经形成了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为

主，多种绿色金融工具蓬勃发展的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体

系。截至 2023 年一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超

过 25万亿人民币，绿色债券余额超过 1.5 万亿人民币，均

居世界前列。

易纲表示，上海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所在地，在

绿色低碳转型方面起步比较早，近年来，上海立足新的发

展理念和新的发展阶段，提出打造国际绿色金融枢纽的目

标，率先推出了多个绿色金融产品，充分调动了市场主体

的积极性和创新力，未来可以在绿色金融领域发挥更大的

先导作用。

 抓住绿色能源这个“牛鼻子”

在易纲看来，实现“3060”的难点在于解决碳排放负

的外部性问题，降低绿色溢价。实现“30”目标内容有很

多，内涵非常丰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减少碳排放，其中

有两个难点。

具体而言，易纲指出，一是逐步降低碳排放负的外部

性。排碳增加了温室气体效应，但是排碳企业和用户没有

付出相应成本，大部分成本是由社会承担的。因此，具有

重大的负的外部性。只有排碳有了合理定价，比如需要缴

纳碳税或者购买排碳指标，逐步实现“谁排碳谁承担成本”，

就可以使各个经济主体将排碳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才能有

效激励企业和家庭改变行为方式。

二是逐步降低绿色溢价。我国目前的能源结构仍然以

化石能源为主，实现“3060”目标关键在于抓住绿色能源

这个“牛鼻子”。当前，绿色能源、绿色低碳技术发展非

常迅速，成本下降得很快，但是总的来看，绿色能源成本

还是比传统化石能源成本要高。因为传统化石能源没有承

担全部碳排放的成本，高出来的部分就是绿色溢价。

 碳减排支持工具余额近 4000 亿元

近年来，人民银行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

绿色金融，取得了积极成效。易纲表示，中央做出“3060”

部署以后，人民银行坚决把绿色金融工作摆在突出位置，

重点抓了三方面工作，即加强环境信息的披露，完善政策

激励约束体系，开展气候变化的压力测试。

在完善政策激励约束体系，易纲指出，实现“3060”

目标，需要“胡萝卜加大棒”。显著提高排碳成本，可以

理解为“大棒”，适度提高排碳成本则是“中棒”或者“小

棒”，而人民银行设立的支持工具是激励机制中的“胡萝

卜”。2021 年人民银行设立了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两项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碳减排

重点领域发展。

对金融机构向重点领域发放的碳减排贷款，人民银行

按照贷款本金 60%提供再贷款资金支持，利率为 1.75%，

精准直达绿色低碳项目。人民银行提供给金融机构的再贷

款到期要收回，金融机构向企业发放碳减排贷款是自担风

险的，这样的“胡萝卜”激励机制是适中的、市场化的。

同时，接受人民银行支持的金融机构承诺对外披露碳减排

贷款的余额、利率以及碳减排效应等信息，并且接受第三

方独立机构的核查和社会监督。截至今年 4月底，碳减排

支持工具的余额近 4000 亿元，支持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大

约 6700亿元，带动碳减排量超过 1.5 亿吨，取得了比较

好的成效。

易纲强调，实现“3060”目标，需要在绿色转型、绿

色技术领域进行大量投资。据有关方面测算，所需要的资

金达到百万亿元量级。如此大的资金需求，政府资金只能

覆盖一小部分，主要是靠调动社会资金参与，充分发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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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运用金融工具的价格发现、

风险管理的功能，实现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增长路径。

易纲表示，金融部门通过制定绿色金融标准，推动环

境信息披露，适当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同时提供低成本的

资金支持，可以降低社会资金参与绿色转型的成本，促进

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目前我国市场已经形成了绿色贷款

和绿色债券为主、多种绿色金融工具蓬勃发展的多层次绿

色金融市场体系。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

款余额超过 25万亿元，绿色债券余额超过 1.5 万亿元，均

居世界前列。

 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近年来，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上海市委市政

府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上海作

为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金融风险的管理中心、金融科技

中心、优质营商环境中心、金融人才中心的功能进一步增

强。”易纲称。

易纲表示，上海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所在地，在

绿色低碳转型方面起步比较早。近年来，上海立足新的发

展理念和新的发展阶段，提出打造国际绿色金融枢纽的目

标，率先推出了多个绿色金融产品，充分调动了市场主体

的积极性和创新力。

展望后续，易纲表示，未来可以在绿色金融领域发挥

更大的先导作用。人民银行将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打造国际金融资产交

易平台，加快绿色金融发展，助力上海在服务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来源：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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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 ESG创新与应用闭门研讨会成功召开

2023 年 6月 2日下午，为共同推动银行业 ESG应用

与创新发展，分享银行同业最佳实践经验，北京绿色金融

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举办了银行业ESG创新与应用闭门研

讨会。本次研讨会邀请了已经开展绿色金融和 ESG实践的

政策性银行、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和区域性银行的牵头

部门领导，分享同业经验，交流 ESG工作开展以来遇到的

困难与挑战，以期更好地落实《绿色金融指引》的具体要

求。

工商银行授信审批部资深专家、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

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殷红，建设银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

理喻永新，中国银行授信管理部首席风险经理、中国金融

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刘世伟，农业发展银行

信贷管理部副总经理王锦虹，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绿色金

融研究处副处长李新祯，交通银行授信管理部副总经理秦

桦，兴业银行绿色金融部总经理助理陈亚芹，华夏银行绿

色金融中心副主任彭凌，浦发银行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宋

瑞波，江苏银行总行绿色金融部副总经理董善宁，南京银

行公司金融部绿色金融部王为鹏经理等在研讨会上发言。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

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为本次会议致开场辞。

马骏在开场致辞中代表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院对各位嘉宾的莅临表示感谢，并指出在《绿色金融指

引》、中欧共同分类目录、国际可持续披露准则理事会

（ISSB）等工作的推动下，国内外绿色金融标准将逐步提

升兼容性和一致性。在 ISSB披露标准出台并逐步在各国落

地后，银行机构将面临更加严格的 ESG信息披露要求。同

时，转型金融和生物多样性融资两个新议题也会得到国际

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希望银行机构加大对相关议题的重

视，并做好应对更严格披露要求的准备。

与会嘉宾分别从各家银行开展的 ESG战略规划、配套

体制机制建设、ESG理念推广、ESG评价体系和评价模型

的建设、产品创新和 ESG信息披露等方面全面地分享了过

去一年多来的成果经验，并深入地交流了对 ESG工作未来

的方向、落地形式和实践工作中遇到的难点及心得体会。

工商银行授信审批部资深专家、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

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殷红分享商业银行开展ESG工作的

重要性，介绍了工商银行围绕 ESG所做的工作，包括 ESG

评级与指数研究、ESG评价与管理、ESG信息披露等，并

探讨了工作中面临的困难与建议。殷红资深专家表示，开

展 ESG工作既是为了满足监管和投资者需要，也对银行推

进信贷结构绿色调整有重要意义。工商银行湖州分行创新

开展投融资 ESG评价体系建设，将继续在识别客户非财务

风险、开展绿色金融创新、支持客户转型等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同时，也指出，目前 ESG开展工作也遇到了如数据

基础薄弱、纳入既有投融资管理系统难度较大等问题，关

于ESG表现与投资收益率的相关性与程度问题也仍需开展

进一步研究。

建设银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喻永新介绍了建设银行

ESG评级体系创新实践，在全行推广应用对公客户ESG 评

级工具，由系统自动生成客户 ESG 评级结果，具有适用客

户范围广、精细化程度高、评价指标科学合理的特点，获

得了在场嘉宾的广泛好评。喻永新副总经理还阐述了 ESG

评级与信用评级的联系和区别，介绍了建行 ESG融入信用

评级初步方案。关于工作中的难点，喻永新表示，一是客

户 ESG相关数据披露不足，影响银行开展客户 ESG风险

评价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二是 ESG风险具有长期性、非线

性等特征，业务人员对于 ESG风险认知和理解不足，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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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ESG风险管理要求融入投融资流程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也是难点。

中国银行授信管理部首席风险经理、中国金融学会绿

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刘世伟介绍了中国银行在绿色

金融和客户ESG管理方面的做法，包括加快产品服务创新，

支持客户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如将绿色金融与科技金融、

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产品有机结合，以及境内外牵头可

持续发展挂钩银团贷款等；妥善管理客户环境、社会和治

理风险，如研究客户 ESG诱发转化为信用风险等传统风险

的路径，将客户 ESG风险因素纳入风险评估内容中，将客

户 ESG风险管理要求纳入全流程管理等；持续推进系统智

能化建设，以科技创新赋能 ESG管理等。刘世伟也讨论了

在工作中遇到的标准不统一、缺乏数据支持、信息披露不

充分等具体问题。

农业发展银行信贷管理部副总经理王锦虹介绍了如何

将打造ESG体系与突出农业政策性银行职责担当紧密结合

起来的思路与做法。王锦虹表示，ESG理念与农发行履行

国家战略、聚焦“三农”主责主业高度吻合，在体系建设

中要重点反映农发行社会价值，并介绍了目前农发行按照

监管要求落实 ESG管理的工作措施及农发行开展的相关

ESG体系课题研究的最新进展。关于工作中的难点，王锦

虹认为，ESG评价体系要体现中国的国情和各家银行特点，

其实施应用要与各行已有的企业信用风险评级有机结合，

以起到通过 ESG实践促进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交通银行授信管理部副总经理秦桦介绍了交通银行在

总行层面和浙江省分行、湖州市分行层面进行 ESG评价体

系建设的尝试。详细地介绍了评价系统建设的工作内容和

应用方向。同时，秦桦副总经理还分享了对 ESG评价体系

未来应用于授信管理和推动客户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设

想，并建议监管机构自上而下推动整个行业开展更加深入

的经验共享。

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绿色金融研究处副处长李新祯介

绍了农业银行将 ESG应用于信贷业务流程中，实现全面覆

盖、分类管理和全面管控的工作成效，以及农业银行在设

立 ESG风险指标和相关理财产品创新方面的举措。李新祯

分享了在数据获取方面遇到的难点与挑战，并建议监管部

门着手解决 ESG在中国“水土不服”的问题，建议监管部

门牵头，分步骤、分行业地逐步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 ESG

指标体系。

兴业银行绿色金融部总经理助理陈亚芹介绍了兴业银

行从客户分类管理、风险管理和推动客户 ESG信息披露等

多方面的应用场景和“绿色银行，全面转型”的相关经验，

分享了多年绿色金融工作的心得体会，呼吁在银行机构

ESG评价体系建设与全面风险管理应用方面建立同业自律

机制，推动资源整合，在帮助银行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的同

时，形成可持续金融领域对外交流的合力。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中心副主任彭凌结合行内已经开展

的客户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工作，介绍了目前华夏银行开

展 ESG实践工作的进展情况。彭凌重点讨论了开展 ESG

实践过程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ESG概念的界定，ESG风

险管理与银行现有环境、社会风险管理、信用评级中治理

风险内容的关系与协调，各行标准和做法不统一以及人员

能力提升等难点，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若干思路。

浦发银行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宋瑞波介绍了银保监会

出台《绿色金融指引》一年来，浦发银行不断完善绿色金

融组织架构和制度建设，从行内全面开展绿色金融“体检”、

全行 ESG培训等多种形式的 ESG实践举措，强调了 ESG

需体现中国特色，后续推进时需依靠监管及行业协会共同

推动，加强最佳实践分享等建议。

江苏银行总行绿色金融部副总经理董善宁向同业介绍

了江苏银行从开展 ESG评价到验证、跟踪、校准，产品创

新、信息披露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措施，以及江苏

银行如何通过开展 ESG工作改善国际 ESG评级结果的经

验。董善宁肯定了同业交流对于银行机构吸收各方经验的

价值与意义，并建议监管机构与行业协会组织银行机构针

对 ESG评价体系的具体内容开展更加深入的讨论。

厦门银行公司业务管理部副总经理蔡智谦在介绍董事

会层面体制机制建设和投融资管理中的 ESG举措之外，还

特别提到了对小微企业客户ESG评价时可能遇到的数据缺

失和披露意愿不高的问题，呼吁引起相关机构的关注，并

着手推动小微企业信息披露工作的开展。

（来源：绿金委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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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alient issues 重要议题

议题一：国际可持续信息披露相关研究

ISSB 就未来战略方向和SASB标准国际适用性征求意见

摘要

国际可持续发展标准委员会（ISSB）表示将在 2023

年第二季度末1发布《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 1号

——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一般要求》（以下简称“IFRS

S1”）和《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 2号——气候

相关披露》（以下简称“IFRS S2”）。本文将对两份准则

内容进行解读，同时对理事会会议上的关键议题“范围三

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的要求进行分析，最后介绍截至

2023 年 5月更新为止最新 ISSB标准情况，以期尽量贴近

二季度末即将公示的标准正式文件，为我国上市企业未来

披露可持续信息工作作为参考。

1、IFRS S1 和 IFRS S2 内容介绍

1.1IFRS S1内容简介

IFRS S1主要要求主体披露其关于可持续相关重大风

险和机遇的信息。具体内容上包含征求意见稿、说明指引、

结论依据（官方翻译为“结论基础”）三部分，并详述了

披露标准和披露原则。披露标准在于描述要披露什么内容

以及如何披露，披露原则从整体上描述了有用的信息应该

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在披露内容上，IFRS S1建议，可持续

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应与相关通用目的财务报表的报告主体

相同。例如，如果报告主体是企业集团，合并范围将包括

母公司及其子公司。因此，该主体的可持续财务信息披露

应使通用目的财务报告使用者能够评估母公司及其子公司

的企业价值。在披露频次上，IFRS S1 建议，可持续相关财

务披露应与企业财务报表同时发布，且可持续相关财务披

露涵盖的期间应与财务报表的报告期间相同，披露频次建

议为 12个月一次。

1 IFRS. General Sustainability-related Disclosures.2023-05-30. IFRS -

General Sustainability-related Disclosures

图1 IFRS S1核心披露内容

1

https://www.ifrs.org/projects/work-plan/general-sustainability-related-disclosures/
https://www.ifrs.org/projects/work-plan/general-sustainability-related-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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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IFRS S1内容简介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三级模块 条目索引 内容释义

目标 1-7 披露信息应该满足什么样的要求

范围 8-10

当主体的相关财务报表是根据 IFRS会计准则或其他公认会

计原则编制时，主体可以应用 IFRS 可持续披露准则；不能

合理预期影响通用目的财务报告主要使用者对主体企业价

值的评估的可持续相关风险和机遇，不属于本准则范围

核心内容 11 主体应披露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和目标

治理 12-13 主体应披露可持续相关风险和机遇的治理结构

战略 14-15 披露战略的目的，应该披露什么

可持续相关风

险和机遇
16-20

主体可合理预期的能够影响主体商业模式、战略和现金流

量、融资渠道和资本成本的，可持续相关重大风险和机遇

的信息

战略和决策 21 可持续相关重大风险和机遇给其战略和决策带来的影响

财务状况、财

务业绩和现金

流量

22

可持续相关重大风险和机遇对主体在报告期间内的财务状

况、财务业绩和现金流量的影响，以及短期、中期和长期

的预期影响，包括如何将可持续相关风险和机遇纳入主体

的财务规划

适应性 23-24 主体适应可持续相关重大风险产生的不确定性的能力

风险管理 25-26 披露风险管理的目标和如何披露

指标和目

标
27-35 应该披露哪些指标以及应该注意什么

一般特征 36 有用的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具备的特征

报告主体 37-41

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应与相关通用目的财务报表的报

告主体相同，该主体的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应使通用

目的财务报告使用者能够评估母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企业价

值

关联信息 42-44

主体应提供信息，使通用目的财务报告使用者能够评估各

种可持续相关不同类别风险和机遇之间的关联性，并且能

够评估关于这些风险和机遇的信息如何与通用目的财务报

表中的信息相关联

公允反映 45-49

披露应公允地反映主体面临的可持续相关风险和机遇，要

求主体披露相关、如实反映、可比较、可验证、及时和可

理解的信息，如果汇总信息会掩盖重要的信息，则不应汇

总信息

识别可持

续相关风
50-55

应披露关于其面临的所有可持续相关重大风险和机遇的重

要信息，可以参考SASB标准或其他 IFRS 标准（如CD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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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三级模块 条目索引 内容释义

险和机遇

及披露

重要性 56-62

如果漏报、错报或掩盖信息，将影响通用目的财务报告使

用者基于特定主体的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做出决策，该信

息就是重要的

可比信息 63-65

针对当期披露的可持续相关各项指标，主体应当提供上一

会计期间的可比信息。如果有助于了解当期可持续相关财

务信息披露，主体还应披露叙述性和描述性可比信息

报告频率 66-71
可持续相关财务披露应与企业财务报表同时发布，且可持

续相关财务披露涵盖的期间应与财务报表的报告期间相同

信息位置 72-78

主体应按照其通用目的财务报告披露 IFRS可持续披露准则

所要求的信息。可持续信息和财务信息可以交叉引用，但

要明确引用位置

估计与结

果不确定

性的根源

79-83
主体应确定其已披露的具有重大估计不确定性的指标，披

露估计不确定性的来源和性质以及影响不确定性的因素

差错 84-90
主体应通过重述前期比较金额来更正重要前期差错，除非

不可行

合规声明 91-92

若主体的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符合 IFRS可持续披露准

则中的所有相关要求，则主体应提供明确且无保留的合规

声明

附录一：术语定

义

附录二：生效日

期

附录三：有用可

持续相关财务

信息的定性特

征

规定了有用的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应当满足的定性特征，

以及这些特征的释义。其中基本的定性特征包括：相关性、

重要性、如实反映。提升性的定性特征包括：可比性、可

验证性、及时性、可理解性

1.2IFRS S2内容简介

IFRS S2主要要求主体披露其有关面临的气候相关重

大风险和机遇的信息。IFRS S2在具体内容上包含征求意

见、说明指引、结论依据（官方翻译为“结论基础”）三

部分，并在附录中详述了与 SASB一致的行业披露框架。

ISSB 在与各利益相关方的交流和讨论中，对 IFRS S2 也在

不断修正，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不要求披

露排放强度：排放强度=排放量/产出，由于衡量产出的方

式千差万别，而投资者可以自行选用财务报告中的营收、

利润等数据进行计算，因此 IFRS S2 将只要求披露排放量

而不要求披露排放强度；2）披露范围三排放信息：范围三

的温室气体排放面临五方面挑战，①数据难以汇总和计算、

②数据准确性较低、③范围三碳排放的“范围”难以界定、

④价值链中其他主体报告期间与编制者可能不同以及⑤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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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范围三碳排放信息难度较高。基于这些挑战，ISSB仍然

全票通过要求披露范围三排放信息，但将为该信息的披露

规定较晚的生效日期，并将在 IFRS S2 中制定相关的应用

指南、范围界定和针对报告期间不同主体和编制者这些问

题的要求；3）不要求披露排放成分：IFRS S2 不要求将温

室气体分解为甲烷、二氧化碳等具体组分进行披露，但在

某些行业进行分解可能是有用的，至于是否应该分解，IFRS

S1 中“公允反应”的 48-49 条已经做了描述；4）不要求

合并协助融资排放：IFRS S2中附录二按照 SASB框架对

各行业的披露指标做了详细要求，其中“投资银行与经纪”

行业被要求披露“协助融资排放（facilitated emission，官

方译为‘促进排放’）”，即“交易对手的排放总量中归

属于主体向交易对手提供的资本市场和财务咨询服务的部

分”，属于GHG Protocol 范围三类别 15：投资中的排放

内容。ISSB 在 2022年 12 月决定不要求披露该项内容，

因为该内容的计算方法尚不成熟，但 ISSB将持续关注相关

计算方法学的发展和更新；5）不确定性信息的使用：对可

持续发展相关风险和机遇的识别有赖于大量不确定信息，

但主体对不确定性信息的介绍可能偏颇，利益相关方对不

确定信息的置信度也偏低。面对这种情况，ISSB 要求使用

“在报告日可获得的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披露包括“识

别风险和机遇”、“确定价值链的范围”、“计量范围三

排放”、“披露预期财务影响”、“气候变化情景分析”、

“易受转型风险/物理风险影响的资产或经营以及与气候变

化机遇相关的资产或经营”等内容。

表 2 IFRS S2内容简介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条目索引 内容释义

目标 1-2 参照此标准披露能够给通用目的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什么

范围 3 该标准适用于主体面临的气候相关物理风险、转型风险和机遇

治理 4-5 主体如何披露气候相关的治理结构

战略 7-8 披露战略的目的，应该披露什么

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 9-12
主体可合理预期的能够影响主体商业模式、战略和现金流量、融资

渠道和资本成本的，气候相关重大风险和机遇的信息

战略和决策 13 面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所执行的战略和决策

财务状况、财务业绩和现

金流
14

气候相关重大风险和机遇对主体在报告期间内的财务状况、财务业

绩和现金流量的影响

气候适应性 15
主体的战略（包括其商业模式）对气候相关变化、发展或不确定性

的适应性

风险管理 16-18 披露风险管理的目标和如何披露

指标和目标 19-24 应该披露哪些指标以及应该注意什么

附录一：术语定义

附录二：基于行业

的披露要求

附录三：生效日期

介绍了包括主体应该如何定义重要性、如何选择自己所处的行业、

如何识别行业内的重大机遇和风险、如何编制满足跨行业指标类别

的信息。本附录还包括 68个分行业的分录，沿用 SASB的行业分

类和披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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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SSB 关键在讨论议题之一：范围 3温室气体排放量核

算

2.1ISSB 在理事会会议上提出将范围 3温室气体排放纳入

S2要求中

考虑到范围 3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的复杂性、相应数据

的可获得性和数据质量，ISSB在 2022 年 10 月理事会会

议上，仔细分析了各方对两份披露准则征求意见稿的反馈

之后，一致投票通过将范围一、二和三的温室气体都纳入

披露准则的要求，并将资产管理公司、商业银行和保险公

司三大类金融机列为重点关注对象，但 ISSB 将为公司采纳

范围三披露要求提供一些缓冲条件。在这次工作会议上，

ISSB 还进一步推动了与各个地区间的对话，并就核算和披

露范围三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可操作层面上可能遇到的挑战

做出了进一步决议。

2.2ISSB 宣布在第一个报告年度对范围三制定过渡性豁免

措施

披露范围三的碳排放是新兴披露制度中最有争议的方

面之一。这些碳排放在企业的碳足迹中通常占比较高，且

难以进行追踪和计算，如供应链或消费者使用产品的过程

等。考虑到企业适应该标准需要时间，ISSB 在 2023年 4

月理事会上决定进一步扩大过渡性豁免措施，宣布了在第

一个报告年度制定的三项豁免措施：1）在第一个报告年度，

ISSB对报告发布时限进行了宽限，不要求可持续报告与财

报同时发布；2）如果企业在之前报告年度使用的是不同于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企业核算与报告标准》（Greenhouse

Gas Protocol: A Corporat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GHG Protocol）的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方法的话，

在第一个报告年度可以不按照GHG Protocol 计算范围一、

二、三的温室气体排放；3）为帮助企业适用范围三的披露

要求，ISSB 制定了“救济条款”，即在第一个报告年度，

企业不需要披露范围三的温室气体排放。

表 3 范围一、二和三的上游和下游视图

范围二

间接排放

范围三

间接排放

范围一

直接排放

范围三

间接排放

外购电力、自用采暖

和制冷

购买的商品和服务 运营中产生的废物 公司设施 运输、配送 租赁资产

资本货物 商务旅行 公司车辆 销售产品加工 特许经营权

燃料和能源相关活动 员工通勤 销售产品的使用 投资

运输和配送 租赁资产 售出产品的报废处理

上游活动→ 申报公司→ 下游活动→

3、ISSB 动态追踪——就未来两年战略方向和修订 SASB

标准征求意见

3.1 向公众征求 ISSB未来战略方向

2023 年 5月 4日，ISSB发布了《议程优先事项的咨

询（意见征询稿）》（以下简称“意见征询稿”），向全

球利益相关方就未来两年的战略方向发布意见征求，并设

有120天的回复期限。基于对投资者信息需求的研究，ISSB

确定了四个潜在事项，分别是“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和

生态系统服务”、“人力资本”、“人权”及“报告整合”。

5月 30日，中国财政部会计司就意见征询稿向各利益相关

方公开征询意见，意见征询稿涵盖的问题主要包括：ISSB

的战略方向及各项工作之间的平衡，可列入工作计划的新

项目优先次序的评估标准以及可列入ISSB未来工作计划的

新项目。

3.2 修订 SASB标准中各指标的国际适用性

ISSB近期的另一项工作重点是有针对性地修订可持续

核算准则委员会（SASB）的行业披露标准，确保其中的参

考材料和评估标准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适用性。2023年 5

月 11 日，ISSB发布了《方法论：提高 SASB 标准的国际

实用性以及 SASB标准的通用分类标准更新（征求意见

稿）》，向全球利益相关方公开征求意见，可见，SASB

标准将作为公司在应用 IFRS S1 识别并披露气候以外的可

持续相关风险和机遇的重要指导依据。为此，ISSB就修订

SASB 标准的拟议方法开展为期 90天的意见征求。这个修

订将影响 SASB标准中的约 20%的指标（在现有 SASB标

准中，有约 20%的指标参考了仅适用于特定的司法管辖区

法律法规，如美国。对于像中国、日本的企业而言，适用

性则较低），其他大部分指标则保持不变。此外，由于 SA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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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已被全球 70多个司法管辖区的 2,500 多家公司所采

用，因此预计待 IFRS S1 正式发布时，这些公司在应用该

准则时有一定优势。

（作者：北京绿金院 ESG中心 陈德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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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B《议程优先事项的咨询（意见征询稿）》——关于人力资本议题的解读与思考

2023 年 5月 4日，ISSB发布了《议程优先事项的咨

询（意见征询稿）》（以下简称“意见征询稿”），向全

球利益相关方征求关于其未来两年工作计划的重点的反馈

意见，意见征询截止到 2023 年 9月 1日。基于对投资者

信息需求的研究，ISSB 提出了三个关于可持续发展相关风

险和机遇的研究项目，分别是“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和

生态系统服务”、“人力资本”、“人权”。本文就意见

征询稿中有关人力资本的内容进行专项解读，并分析了现

有 ESG评价中相关实践进展。

1、ISSB 明确了将人力资本作为优先事项的原因2

人力资本可能以不同的方式驱动企业价值提升。学术

界、咨询公司和专家研究发现，一是实体企业促进多元化、

公平性及包容性（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DEI）

的战略可以增强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有效设计、营销和

交付产品和服务、加强社区关系的能力来影响价值。二是

员工的健康、安全和福祉与生产力的提高、员工流动率的

降低与成本的节省呈正相关。三是严重依赖“替代”劳动

力如聘用临时工等会提高企业所面临的法律和监管风险。

世界各地的机构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越来越多地

关注企业人力资本的信息。美国成立了人力资本管理联盟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Coalition，HCMC），该

联盟代表了超过 9万亿美元资产的 37家机构投资者。英

国成立了由68家管理资产规模达10万亿美元的机构投资

者组成的工作力量披露倡议（Workforce Disclosure

Initiative，WDI），WDI 旨在收集与劳动力相关的数据和实

践情况，并将其运用于签署方的投资分析当中。

2、ISSB 提出了人力资本面临的挑战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

行说明

ISSB基于投资者缺乏有关人力资本的有效和可比性信

息，提出了满足投资者需求的六大挑战。一是人力资本管

理的多方面性质以及在各种商业模式、经济活动和司法管

辖区中面临的风险和机遇存在差异；二是某些司法管辖区

禁止收集劳动力数据；三是信息披露存在竞争敏感性，如

使用替代劳动性。四是人力资本管理过程中，如工作场所

文化等在本质上较难定义与衡量；五是在其他方面，例如

替代劳动力的使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正在快速发展持

续影响着人力资本的管理；六是人力资本管理或是管理不

善可能因其潜在的社会影响接受越来越多的审查，但企业

在此类影响中的定位并不明晰。

2
根据 ISSB 征求意见稿整理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ISSB提出未来将集中在与人力资

本相关的可持续性风险和机遇上展开研究，研究项目具体

包括：一是研究制定人力资本的定义和分类框架，该框架

可以包括并建立在 ISSB 的前身组织（包括综合报告框架和

SASB 的基于证据的人力资本框架）的研究基础上，以创建

人力资本子主题的定义和分类；二是研究了解人力资本相

关子主题面临的可持续性风险和机遇，以及与特定商业模

型、经济活动和其他常见特征相关的风险和机遇；三是研

究了解用于测量和披露每个子主题相关的可持续性风险和

机会的资料、工具和指标，以纳入 ISSB 的工作，响应投资

者的需求。

ISSB还提出了在研究过程中将关注的重点。首先，在

进一步研究其他人力资本主题之前，ISSB首先优先考虑对

DEI 进行研究。其次，该研究项目还将研究与气候相关风险

和机遇的潜在协同作用，例如与公正转型相关的技能再培

训。最后，ISSB 在研究过程中将重点关注已有与人力资本

披露相关的准则，包括但不限于 SASB、CDSB、国际劳工

组织（ILO）、GRI 以及美国证券交易所等。此外，ISSB提

出了未来将就与人力资本相关的七项子议题包括员工福

利，多元化、公平性及包容性，员工敬业度，劳动力投资，

替代劳动力，价值链中的劳动条件以及劳动力的构成和成

本等展开优先研究。

3、国内外现有人力资本的实践情况

现行国内外监管政策对于人力资本七项优先子议题披

露要求同中有异。在员工福利上，国内外的披露指标主要

包括员工薪资和福利、工作时间、假期等。在多元化、公

平性及包容性上，西方国家更加重视对种族平等的，强调

种族、性别的指标，而我国则聚焦在男女平等以及反歧视

举措上。在劳动力投资上，主要集中在对员工的技能培训

上，在员工身心健康的投资上未做过多的披露要求。在价

值链中的劳动条件上，国内外均聚焦在要求价值链上的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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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披露其合法用工情况。在员工敬业度和替代劳动力上，

并未有监管政策做出明确披露要求。在劳动力的构成和成

本上，现行各项准则主要聚焦在劳动力的男女比例、种族

等构成，与多元化、公平性及包容性指标略有重合，未对

劳动力的成本有披露要求。与此同时，通过整理分析发现，

在现行监管政策中人力资本管理与人权这两个议题确有重

叠，两者之间的差异需要进一步明晰。

表 1 不同国家及地区与人力资本管理相关的政策法规

子议题 发布机构 文件名 披露要求

员工福利 深交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上市公司应当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建立职工董事、职工监事选

任制度，确保职工在公司治理中享有充分的权利；支持工会依法开展工作，对

工资、福利、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通过职工

代表大会、工会会议等民主形式听取职工的意见，关心和重视职工的合理需求。

东京交易所 《ESG披露实用手册》 1.定性指标

对组织的正式员工标准支付，对非正式员工不支付的津贴(按重要事业据点分

类)。此外，还可以考虑将以下措施作为指标：

（1）明确提出并公开有关工作时间、工资、社会保护的方针；

（2）在劳资对话中，倾听员工关于工资、工作时间和社会保护的要求；

（3）参与行业组织和国际倡议，与其他企业合作解决劳动条件和社会保护问题；

（4）实施有关劳动时间和劳动者可利用的公共保险支付等社会保护的研修；

（5）不论国籍，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劳动者履行加入社会保险(健康保险/厚生年

金保险)、劳动保险(工伤保险/雇佣保险)的义务；

2.定量指标

（1）所有员工的工作时间，非员工但在该企业管理下的员工的工作时间(与工作

相关伤害发生相关的指标)。

GRI GRI402;403;404;405;406;

407;410;411;413

1.按重要运营点划分，对组织的全职员工 提供，但不对临时或兼职员工提供的

标准福利。这些福利至少包括：

（1）人寿保险；

（2）医疗保健；

（3）伤残保险；

（4）育儿假 ；

（5）退休金；

（6）股权；

（7）其他。

2.对“重要运营点”的定义。

多元化、公

平性及包

容性

香港联合交

易所

《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

引》

一般披露：有关薪酬及解雇、招聘及晋升、工作时数、假期、平等机会、多元

化、反歧视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的相关法律及规例的资料。

纳斯达克交

易所

《ESG报告指南 2.0》 需要披露以下内容：

1.百分比：男性和女性担任的企业总人数；

2.百分比：男性和女性担任的初级和中级职位；

3.百分比：男性和女性担任的高级和高管职位。

英国议会 《平等法案》修订版 要求拥有250名以上的员工的大型企业，需要定期向政府和公众披露不同性别

员工的薪资差距，以保障同工同酬。

新加坡证券

交 易 所

（SGX）

《ESG通用指标》 1.按性别分别列示现有员工：按性别分别列示现有员工占比。

2.按性别分别列示新员工和人事变更率：报告期内按性别分别列示新员工的比例

和人事变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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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议题 发布机构 文件名 披露要求

东京交易所 《ESG披露实用手册》 1.定量披露薪酬不平等指标：作为衡量多元化、消除性别偏见和促进平等机会是

否也适用于招聘、晋升机会和薪酬政策的指标，可参考GRI 对基本工资和性别

总薪酬的披露要求。

2.女性基本工资与男性基本工资与报酬总额的比率(按员工类别、按重要事业据

点类别)。

GRI GRI402;403;404;405;406;

407;410;411;413

1.组织管治机构 中不同员工的百分比，按以下多元化类别分类：

（1）性别；

（2）年龄组：30 岁以下、30-50 岁、50 岁以上；

（3）其他相关的多元化指标（例如少数群体或弱势群体）。

2.每种员工类别的员工百分比，按以下多元化类别分类：

（1）性别；

（2）年龄组：30 岁以下、30-50 岁、50 岁以上；

（3）其他相关的多元化指标（例如少数群体或弱势群体）。

员工敬业

度

/ / /

劳动力投

资

香港联合交

易所

《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

引》

一般披露：有关提升雇员履行工作职责的知识及技能的政策。描述培训活动。

其他披露指标：

1.按性别及雇员类别（如高级管理层、中级管理层）划分的受训雇员百分比。

2.按性别及雇员类别划分，每名雇员完成受训的平均时数。

新加坡证券

交易所

《ESG通用指标》 1.每位员工的平均培训时间：报告期内平均每位员工的培训小时数（为所有员工

提供的全部培训时间/员工总数）

2.按照性别分别列示每位员工的平均培训时间：按性别列示报告期内平均每位员

工培训时间（为每类员工提供的全部培训时间/每类员工总数）

伦敦证券交

易所

《ESG披露要求》主要参照富

时罗素 ESG评级原则

要求公司披露以下信息：

1.对劳工标准框架的承诺：花费在员工发展培训上的时间总量

2.对员工进行反腐败的沟通与培训次数

替代劳动

力

/ / /

价值链中

的劳动条

件

香港联合交

易所

《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

引》

一般披露：管理供应链的环境及社会风险政策。

荷兰政府 《荷兰童工尽责义务法》 要求公司建立童工尽责程序，但未提供相应的民事诉讼救济程序。该法要求所

有向荷兰消费者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公司，无论其注册地是否位于荷兰，都

应向监管机构提交声明，说明公司为防止供应链中的童工现象而采取的尽责行

动。

劳动力的

构成和成

本

/ /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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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语

基于 ISSB 此次发布的意见征询稿，可以看出未来 ISSB 将

对人力资本领域进行重点关注，并将针对员工福利，多元

化、公平性及包容性，员工敬业度，劳动力投资，替代劳

动力，价值链中的劳动条件以及劳动力的构成和成本七项

议题展开优先研究。与此同时，通过我们对现有国内外人

力资本相关实践情况的梳理发现，目前已对员工福利，多

元化、公平性及包容性，劳动力投资，价值链中的劳动条

件四个议题进行了基础性的披露要求，但就员工敬业度、

替代劳动力、劳动力的构成和成本这三个议题并未有明确

定义和披露要求，未来在 ISSB推进工作的过程中，建议各

地监管、金融机构以及企业等市场主体应加强对人力资本

的关注和研究，将上述议题充分融入自身可持续管理当中。

（作者：北京绿金院 ESG中心 张榉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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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二：气候金融风险研究

巴塞尔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监管与银行气候风险压力测试

摘要

气候相关风险因极端天气出现频率的增加与《巴黎协

定》的全球共识而受到广泛关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

于2022年发布《气候相关金融风险有效管理和监管原则》，

指导银行和监管机构更好地应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包括

开展情景分析与压力测试。目前全球多地监管机构要求金

融机构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且很可能越来越多的监管

机构将参与其中。本文介绍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气

候相关金融风险评估与管理方面的重点关注内容，简述了

国内外部分金融监管机构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情况，进

而判断现有的气候变化压力测试尚不能有效地识别与分析

气候风险，尤其是对物理风险的识别与分析不够，气候变

化相关数据不多，且模型的研发与验证不足。最后，本文

建议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重视气候变化带来的物理

风险，特别需要重视房地产行业、仓储物流行业、电力密

集行业等易受物理冲击的行业；建议金融机构加强应对气

候变化的能力建设，提升建模能力；建议多主体应合力服

务气候变化之下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研究机构和相关地理

信息、气候数据第三方机构应夯实气候相关风险研究能力，

建立系统全面的评估模型与评级方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风险衡量的数据挑战。

一、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拟推动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评

估与管理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BCBS）于 2022年 6月发布了《气

候相关金融风险有效管理和监管原则》（以下简称《原则》），

其中包含了 12 项银行管理原则和 6 项银行监管原则，旨

在帮助银行和监管机构优化与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应对实

践。值得一提的是，BCBS 表示《原则》的适用性需根据

银行或监管机构的规模、复杂性和风险状况按比例调整。

例如，在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方面，《原则》主要适用于

大型国际银行以及巴塞尔委员会成员辖区内的监管机构和

其他相关金融机构。

BCBS的银行管理原则涉及八个维度3，阐释了银行如

何充分考虑、科学评估、全面管理与气候相关风险。一是

充分考虑与气候相关风险及其影响。在时间范围上，建议

同时考虑短期与长期风险；在影响对象上，建议同时考虑

对银行业务与运营环境的影响；在战略目标上，建议银行

制定总体气候风险管理目标；在组织架构上，建议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参与内外部培训，并将与气候相关的职责分

配给特定的成员或委员会，以避免气候风险被忽视。二是

科学评估与气候相关风险的变化及影响。一方面，建议银

行确保其内部报告系统能够监测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定

期”对气候相关风险进行“全面评估”，为重要性设定明

确的定义和阈值，并测算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对不同业务领

域的影响，包括信贷风险概况、市场头寸、流动性风险概

况和操作风险等。另一方面，建议银行使用情景分析来评

估自身气候风险策略，推算资金净流出或流动性减弱的可

能性。三是全面管理与气候相关风险。建议银行将气候相

关风险的应对纳入整个组织的政策和程序：银行董事会和

高级管理层应确保在银行的风险偏好框架中明确界定和处

理与气候相关的风险；执行层应将气候相关风险纳入其三

道防线4的内部控制框架。

BCBS 的银行监管原则对监管机构的评估内容与自身

能力提出建议。首先，监管机构应该评估银行识别和管理

与气候相关的风险的能力。例如，评估银行与气候相关风

险的战略制定、组织建设及政策框架情况。其次，监管机

构应评估银行开展气候风险管理的范围及实际进展。例如，

评估银行在信贷、市场、流动性、运营和其他类型的风险

管理流程中嵌套气候相关风险因素的深度与广度，并核实

3 八个维度分别为公司治理；内部控制框架；资本及其流动的充足性；风险管理程

序；管理监控与报告；信贷风险的全面管理；市场、流动性、运营和其他风险的全

面管理；情景分析。
4 第一道防线下，工作人员应在客户入职、信贷申请流程、持续监测和与客户接触

以及新产品或业务审批流程中评估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在第二道防线中，初始评估

应由银行内部的独立小组进行审查和质疑，而合规职能应确保遵守适用的规则和条

例。第三道防线需要内部审计，以确保整体框架的质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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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收到的与重大气候风险相关的内

部报告的准确性与系统性。再者，监管机构应确保自身具

备足够的专业能力与资源，能够使用适当范围的技术和工

具对银行展开相关监管评估，并在结果与监管预期存在重

大偏差的情况下采取适当的后续措施。最后，监管机构应

考虑使用与气候相关的风险情景分析来识别相关风险因

素，具体包括：（1）阐明其监管气候情景分析的具体目标；

（2）通过压力测试检测银行在可能的“极端”情境下的财

务状况；（3）在适当的情况下，考虑披露测试的结果。

二、多地已采取措施加快推进气候相关风险的识别与测量

方法

多地通过气变压力测试衡量气候相关风险对辖区内金

融机构的影响。据统计，全球累计已有约 30家央行或监管

机构开展或计划开展气变压力测试[1]。部分央行或监管机

构于 2021 至 2022 年间开展气变压力测试，并已公布结

果。由表 1可知，测试对象主要为银行，少数包含基金和

保险机构，且欧央行测试对象的数量较大；风险类型被考

虑得最多的是长期的转型风险，其次是物理风险，少数诉

讼风险等；测试结果通常表现为气变风险影响下的资本充

足率下降、机构盈利能力减弱，且与转型时间存在相关性。

特别地，由于加拿大石油天然气行业比重高，低碳转型将

对高碳行业甚至该国宏观经济带来重大影响。此外，美国、

巴西、新加坡、澳大利亚、印度、韩国等经济体正在进行

或计划推出气变压力测试。例如，巴西央行要求银行从

2022 年 7 月开始将干旱、洪水和森林火灾等与气候变化

相关的风险纳入压力测试。

部分央行或监管机构持续加强气候相关风险的监管举

措。一方面，部分监管机构已发布行政指引，规范辖区内

金融机构气变风险治理实践。加拿大金融监管局（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SFI）于

2023 年 3 月发布了《气候风险管理指引》，要求加拿大

大型银行和保险公司将必须在 2024 年年底前进行气候相

关风险的压力测试，并披露其气变风险管理计划的主要内

容。同时，OSFI 还在该指引中提及五项关键原则，包括金

融机构应在评估资本流动性时考虑“加拿大市场特有的严

重但合理的气候相关压力情景”[2]。另一方面，部分央行

或监管机构调整气变压力测试方法，以更好衡量金融机构

的转型弹性。欧盟三大监管机构或将与欧洲中央银行、欧

洲系统风险委员会（ESRB）合作，评估金融体系各公司和

子行业抵御综合风险的能力及其传导效应，以分析整个系

统的脆弱性。其中综合风险是指气候相关风险，以及其与

普通金融风险结合后的不利宏观金融场景[3]。

表 1 部分已发布的气变压力测试结果

监管机构/央

行

年份 测试对象 风险类型 测试结果

欧央行 2021 1600家欧元区银

行、保险和投资基

金等金融机构及全

球400多万家非金

融企业

物理风险和转

型风险

 若不采取行动，欧元区银行的企业贷款组合平均违约的可能性比在有序

绿色过渡的情况下高约 8%；大银行对那些极易受到气候风险影响的公

司的风险敞口相对于小银行高出50%以上。

 在有序转型、无序转型和温室场景下，2050 年面临高物理风险企业的

违约概率分别将上升11%、20%和 37.5%。

欧央行 2022 104家欧元区银行 物理风险和转

型风险

 约60%的银行尚未建立气候风险压力测试框架；已建立有关框架的银行

中，40%未将其纳入风险管理流程，仅有 19%的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应用

它。

 41家银行在三年期无序转型和洪水、干旱、热浪等一年期物理风险情境

下分别损失530 亿欧元和 170 亿欧元。（欧央行后来表示本次气候压

力测试的估计结果大大低估了样本中 41家银行的实际损失，因为测试

只关注了银行的信贷和市场风险，没有将经济衰退等间接影响考虑在

内。）

英格兰银行 2021 19 家英国最大商 物理风险、转  参加测试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年度利润可能因气候因素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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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机构/央

行

年份 测试对象 风险类型 测试结果

业银行和保险公司 型风险和诉讼

风险

10%~15%，2050 年前可能遭受总计 3340 亿英镑的损失，其中信贷

损失高达2250亿英镑。

 保险机构中人寿保险公司的风险较大。（英格兰银行后来表示本次压力

测试假设的“银行和保险公司资产构成不变”不太现实）

德国央行 2021 银行、保险机构和

投资基金

2021-2030

年期间转型风

险

 转型风险对德国金融机构的冲击和损失总体温和；与“保持现有气候政

策”相比，“温升 1.5℃”会给银行、保险机构和投资基金分别带来高

达2%、6%和 7%的损失。

中国人民银

行

2021 23家主要银行 2030年转型

风险

 如果火电、钢铁、水泥行业不进行低碳转型，在因碳价变化导致成本上

升的情境下，企业的还款能力均将下降。

 银行整体资本充足率在压力情景下减小，但均能满足监管要求。

香港金管局 2021 20 家主要的零售

型银行及 7家国际

性银行分行

物理风险、（有

序/失序）转型

风险

 32%的房地产贷款抵押品对物理风险具有脆弱性，可能导致银行信贷损

失增加；

 在无序转型情景下，房地产开发、能源、电力、金属与采矿、制造业、

交通业及建筑业等七个高碳行业将导致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在五年内平均

下降3个百分点。

日本央行和

日本金融厅

2022 三家银行和三家综

合性保险公司

转型风险和物

理风险

 参与银行的预期信贷损失大幅低于其平均净盈利，银行已初步建立了情

景分析的基本能力，而保险公司理赔额随气温的上升而增加。

加拿大金融

监管局和加

拿大央行

2022 六家加拿大联邦监

管的金融机构

转型风险  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影响不均衡，但低碳转型将对高碳行业带来深远调

整，且国家宏观经济也将受到负向冲击。

 由于化石能源全球需求下滑，叠加国内产业调整，2050年加拿大的GDP

将下降超10%。

资料来源：根据各行社会责任（ESG）报告整理形成。

尽管多个央行或监管机构已积极推动气变风险评估与

管理，但是尚需更充足的准备才能全面监测气变风险。国

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报告指出目前各国央行在其投资组合中使用或计划使用的

气候相关风险的关键监测指标是 ESG服务商的评分、信用

评级机构的评级、某些碳排放指标和压力测试等，且在气

候情景假设、气候风险建模、可用数据获取、量化结果分

析、披露标准可比性与一致性等方面均面临挑战。例如，

均值-方差优化方法通常考虑的视界相对较短，这对充分捕

捉极端气候事件（影响大、频率低）的尾部风险构成了挑

战[4]。MSCI 的有关研究同样反映了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建模

能力、数据搜集能力等方面的欠缺。具体看来：（1）建立

评估不同行业气候风险的信贷模型对金融机构是极大挑

战；（2）选择按行业或区域，还是按照碳排放强度对收入

和风险敞口归类仍存在争议；（3）气候相关风险冲击时间

的不确定性与数据（历史数据、范围 3排放数据、客户转

型计划及其相关数据等）的缺乏影响了相关模型的科学性。

据MSCI 估计，欧央行 2022 年评估的银行中仅 10%在气

候相关风险管理实践中使用了具有较好前瞻性、较高颗粒

度的气变风险信息[5]。

三、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气候相关风险的监管政策的

实施力度与适用范围将进一步拓展，但短期内全面开展气

变压力测试的条件并不成熟。对于我国市场主体而言，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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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以下举措应对监管政策调整、优化低碳转型进程：

一是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应重点关注物理风险的影

响。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应研判极端天气的影响并研制应

对方案，以避免巨大的直接或间接损失。例如，持续干旱

导致的农产品损失、连日高温造成的员工补贴的增加、暴

风雪引发的运营成本上涨等。据估计，2022 年巴基斯坦今

年因洪灾遭受了 1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6]。2022年我国

四川遭遇大范围长时间极端高温干旱天气，电力负荷暴增。

从行业看，房地产行业、仓储物流行业、电力密集行业等

受到物理冲击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有关资产及项目评估中

应考虑相关要素。

二是金融机构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建议

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强化董事会、管理层与执行层对气

候风险的认识，培养熟练处理 ESG业务与绿色金融业务的

专业人才，提升应对气变行动的主动性、积极性、专业性；

建议深化气候金融等相关产品创新，在丰富现有防灾保险

产品的基础上，推出更多贷款、债券、股权、基金等多种

类型的创新型产品，以满足未来市场需求；建议强化卫星

遥感、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的应用，完善气候相关风险模

型，合理评估资产价值与风险敞口。

三是多主体应合力服务气候变化之下金融市场的稳定

性。政府机构应加强气候投融资基础设施建设，研发推出

场外衍生品、跨境清算指数等创新配套服务，降低交易成

本、增强市场活跃度；金融机构应优化资产配置，增强应

对物理风险与转型风险的弹性，对标 TCFD、ISSB 等机构

标准完善 ESG信息披露；实体企业（尤其是大型高碳行业

企业）应主动发布转型战略，采用科学可信路径，适时披

露转型实效；研究机构和相关地理信息、气候数据第三方

机构应夯实气候相关风险研究能力，建立系统全面的评估

模型与评级方法，提供气变应对行动的数据与专业咨询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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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ews.cn/world/2022-09/14/c_12116846

00.htm

（作者：北京绿金院 ESG中心 冷奥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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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三：洗绿风险

如何识别洗绿行为

——动机与行为特点探讨

应对气候变化及推进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重要共识。

金融机构和企业主体正逐步面临更加全面的低碳、可持续

相关激励政策和监管措施。为了迎合相关监管及市场的新

要求，一些金融机构和企业开始“走捷径”，洗绿行为逐

步增多。洗绿行为将严重影响可持续金融市场发展，并影

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整体目标。洗绿行为具有一定的隐

蔽性，本文通过分析常见洗绿行为，分析洗绿行为的动机，

并尝试总结存在洗绿风险的重点行业特点，希望可为监管

机构及相关金融机构识别洗绿行为提供一定参考。

一、常见的洗绿行为

洗绿，又称“漂绿”，通常是指一个组织通过误导的

方式或虚假的信息，夸大其产品或服务的环境影响。根据

主体的不同，主要可分为企业洗绿与金融机构洗绿。洗绿

行为会削弱投资者对于绿色投融资市场的信心，不利于金

融支持可持续目标的实现。据调查，“漂绿”是投资者在

负责任投资方面最担心的问题，其中超 44%的投资者担心

其投资的 ESG相关企业宣传的环境绩效与事实不符5。

企业洗绿一般通过“欺骗性传播”，营销产品原材料、

加工流程或是运营方式等要素的可持续性，导致消费者对

其环境表现产生过度积极的认知。例如，上市公司在 ESG

报告中披露过大的减排量，或宣称该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却

不付诸行动。企业洗绿的方式或内容较为丰富，包括技术

性洗绿、宣传内容模糊且笼统、虚假广告等，且涉及的行

业类型广泛。2021 年年初，欧盟委员会首次就服装、化妆

品、家用设备等不同行业线上营销的洗绿活动展开调查，

结果显示有 42%的产品环保声明涉嫌夸大或欺骗6。值得一

提的是，部分国家或地区暂无针对企业洗绿行为的监管部

门，也无可适用的专项法律，所以仅少数企业洗绿活动会

5 Gregor Davidson. Greenwashing tops’ concerns around ESG products,

new research finds. Quilter. May 24, 2021.

https://media.quilter.com/search/greenwashing-tops-investors-concerns-a

round-esg-products-new-research-finds/
6 朱琳. 如何破解快时尚的洗绿之困. 《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 2022-06-23.

http://sdg-china.net/FourInfo/info.aspx?itemid=66292

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部分虽被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广告

监管机构等相关机构或个人关注与投诉，却无实质性的惩

罚措施。

金融机构洗绿已被部分金融监管机构明确定义，且惩

戒措施相对较严。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将金融漂

绿定义为“将组织的产品、活动或政策描述为产生积极环

境结果的营销，而事实并非如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将其描述为“夸大或歪曲考虑或纳入投资组合选

择的 ESG因素”。根据欧洲议会认为漂绿是指“通过营销

与实施情况不符的环保类金融产品来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

势的做法”7。总的看来，金融机构洗绿一般指推出带有

“ESG”“绿色”“碳中和”等标签的金融产品，但实际

并未产生合理的正向环境效益，以及披露的环保举措或政

策与实施情况不符。金融机构的洗绿可能存在于贷款、债

券、基金等多类金融产品上市过程中，但已有的监管方查

处案例更多地集中于资产管理公司基金产品的洗绿，涉事

方或将面临罚款、股价下跌或因投资者关注而进行高层人

事调整等。

二、洗绿动机探讨

一是迎合监管要求，或逃避有关方的“谴责”。部分

国家或地区的金融监管机构已将绿色金融或ESG投融资的

规模、增速、丰富度，或是 ESG评级等作为金融机构的考

核指标。虽然这些能督促金融机构成为负责任的金融市场

参与者，但在界定标准与审查手段尚有待完善的当下，却

成了部分金融机构洗绿的促因。同时，随着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理念的推广，以及国际、国家或地区围绕绿色的支持

政策或监管政策的强化，企业（即使是传统高耗能行业企

业）倾向于通过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或承诺树立绿色发展的

7 Viktor Tachev. Financial Greenwashing: What is it and How Does It

Happen? EnergyTrackerAsia. June 1, 2022.

https://energytracker.asia/financial-greenwashing-what-is-it-and-how-does-i

t-happen/

1



21

企业形象，以避免有关方的“谴责”。

二是迎合市场需求。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洗绿会吸引

更多投资者，壮大融资规模。据调查，2022 年全球投资者

中有超四分之一（28%）表示投资策略的核心为 ESG，且

“接受”和“遵守”ESG立场的投资者分别为34%与29%8。

因此，资产管理机构倾等金融机构向于夸大ESG投研能力，

甚至为非 ESG产品贴标，从而提高市场竞争力，吸收更多

资金。对于企业而言：更多的消费践行绿色消费理念，促

使企业（尤其是快消行业企业）在宣传中加入“绿色”“天

然”“可降解”“可再生”等字眼。根据 GlobalData 调查，

39%的亚太地区消费者主动寻求只含天然成分的化妆品和

洗护用品。“绿色”产品不仅可获得更大销量，而且存在

一定的溢价，即消费者愿意为产品的环保属性买单。例如，

“可降解”包装一般比普通包装更贵。另一方面，可持续

的企业形象及承诺在资本市场上会转化为投资者对企业价

值的乐观预期，进而提升股价。

三是降低投融资成本。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推出了针对

“绿色”“可持续”金融产品的支持性财政政策或货币政

策，所以金融机构进行相关贴标可获得转贷、财政补贴等

资金支持，或在发行/上市等产品推广过程中获得便利节约

时间，从而降低资金成本与运营成本。同时，企业凭借“绿

色”形象可获得更高的 ESG评级，有利于企业获得绿贷、

发行绿债，或是被纳入指数，吸引国内外基金关注。

三、洗绿行为风险点识别

把握洗绿行为的行业特点有利于更好地识别其风险

点。通过对已有洗绿案例的分析，我们发现高碳行业、面

向消费者的行业及金融行业较为出现洗绿行为，且各有特

点。

对于高碳行业，洗绿行为风险点在于：（1）企业宣传

净零战略，却无实质性计划与显著行动；（2）企业宣传绿

色承诺，却投资大量非绿项目；（3）通过技术手段逃避相

关方检测。

面向消费者的行业主要包括餐饮业、服装业、日用品

8 Jessica Ground. ESG Global Study 2022. Harvard Law School Forum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June 17, 2022.

https://corpgov.law.harvard.edu/2022/06/17/esg-global-study-2022/

业、化妆品业等，其洗绿行为风险点包括：（1）企业推出

绿色环保产品，却无证据支撑产品或材料的绿色属性，甚

至可能对环境有害；（2）企业宣传资源循环利用承诺，却

采取无效甚至有害的解决方案；（3）企业提出可持续发展

倡议，却未建立有效的供应商筛选与管理机制。

对于金融行业，洗绿行为风险点则更多表现在：（1）

缺乏有效依据情况下对金融产品贴标“ESG或绿色”；（2）

金融机构宣称识别 ESG风险与机遇，却未采取全面、切实

的行动；（3）开展片面、虚假的环境信息披露或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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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行业的洗绿行为风险点及典型案例

行业 洗绿行为风险点 典型案例

高碳行业 宣传净零战略，却无实质性计划

与显著行动

壳牌宣称致力于全球净零项目（包括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却未发布减排计划，且

仅1%的长期投资投入到低碳可再生能源。

宣传绿色承诺，却投资大量非绿

项目

ENI 利用社交渠道宣传绿色承诺，却利用“游说和洗绿”来开采更多化石燃料。据估

计，ENI 到 2030年将批准年均近7.7 亿桶油当量（BOE）的产量。

通过技术手段逃避相关方检测 大众汽车在全球 1100 万辆柴油车上安装了“失效装置”（一款可以感知测试的软

件）以应付检测，后被查实氮氧化物排放量超过了美国标准限值的40倍。

面向消费者的行业 推出绿色环保产品，却无证据支

撑产品或材料的绿色属性，甚至

可能对环境有害

香蕉船公司声称其防晒霜系列“对珊瑚礁友好”，却被证实产品的化学物种会导致

珊瑚白化且对其他海洋生物有毒。

宣传资源循环利用承诺，却采取

无效甚至有害的解决方案

联合利华承诺创造技术彻底回收塑料小袋包装，结果却在印尼雅加达郊区开展大规

模焚烧工程，加重了该地区空气污染与海洋污染。

提出可持续发展倡议，却未建立

有效的供应商筛选与管理机制

宜家依赖森林管理委员会（FSC）的认证获取家居木材，旨在使原料符合严格的环

境和社会可持续性标准，结果却因出售由供应商非法采购的家居木材而被指控洗绿。

金融行业 缺乏有效依据情况下对金融产品

贴标“ESG或绿色”

高盛曾在2020年将其蓝筹股基金重新命名为 ESG基金，在 2022年将至少四只基

金描述成“清洁能源”或ESG，后因部分产品涉嫌洗绿被罚400万美元。

宣称识别ESG风险与机遇，却未

采取全面、切实的行动

纽约梅隆银行强调其投资策略识别和考虑ESG风险与机遇，却未对全部在管证券产

品进行ESG评估，且存在 ESG评分虚高等问题。

开展片面、虚假的环境信息披露

或宣传

德意志资产管理公司（DWS）在 2020年报中宣称投入ESG领域的资产超过 50%，

却在2021年报中以集团调整标准由将“ESG资产”数值缩水 75%。

汇丰银行通过广告大力宣传净零投资与种树承诺，却低调披露化石燃料项目投资。

四、展望

国内外监管机构（尤其是金融监管机构）将加强对洗

绿行为的监管。联合国非国家实体净零排放承诺高级别专

家组发布报告《诚信至关重要：企业、金融机构、城市和

地区的净零承诺》，强调加强对洗绿的强制性与自愿性监

管。事实上，部分国家已制定或正在制定相关法律，推出

更严格的处罚举措。例如，2021年，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

局发布了详细指南，说明了其对误导性绿色主张采取行动

的时间表。2023年 3月，欧盟委员会提交了适用于几乎

所有在欧盟销售产品或服务的企业的《绿色声明指令》

（Green Claims Directive）立法提案，以打击企业产品标

签和广告宣传中的“漂绿”行为。该指令要求，当公司对

其产品或服务做出“绿色声明”时，必须在如何证实这些

声明以及如何传达这些声明方面遵守最低限度规范，同时

对验证、证明、审查做出严格具体的规定。如果企业不遵

守规定，将被处以至少占公司年营业额 4%的罚款，并被没

收从相关产品中获得的收入。

有关方将进一步推动建设可持续金融界定标准与信息

披露要求。一是界定标准一致性与实用性的提升。例如，

IPSF《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更新版包含了中欧分类

目录共同认可的 72项对减缓气候变化有重大贡献的经济

活动，增强了不同行业在绿色转型实践上的可执行性，并

为国内外利益相关者提供可验证的参考依据。二是 ESG信

息披露要求的加强。2021年 7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

布《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金融行业标准，对金融

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形式、频次、定性及定量内容等方面提

出要求。2022年 5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

出两项规则变更，防止基金用 ESG进行误导性或欺骗性声

明，提高对基金 ESG相关的披露要求。2022年 6月，中

国银保监会印发《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要求银

行保险机构加强内控管理和信息披露，建立绿色金融考核

评价体系；2022 年 11 月，国务院国资委制定印发《提高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要求央企上市公司到

2023年全部披露 ESG报告。此外，首批两份可持续性信

息披露准则（ISDS）将于 2024年 1月 1日正式生效的提

议，这意味着适用企业应于 2025年完成首份符合 ISDS要

求的可持续性信息披露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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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绿行为主体及利益相关者可能面临更大的损失或风

险。一方面，随着监管的加强，洗绿的企业或金融机构面

临处罚的可能性增加。根据以往的案例，洗绿活动或将面

临数百万美元（或欧元）的处罚，同时还可能面临市值蒸

发、重要人员调整等。另一方面，洗绿行为可能导致相关

方错误的风险管理决策，进而损失资金或时间成本。一是

误判金融资产的气候风险敞口。洗绿行为使得绿色可持续

方向的金融产品规模虚高，干扰对包括绿色资产在内的总

资产的气候风险水平评估，从而可能造成金融资产过多暴

露于气候风险。二是低估产业低碳转型的资金需求。由于

洗绿行为伴随发生的绿色投融资市场预期与实际情况在方

向、效果、稳定性上的差异，宏观层面的资源配置手段的

效果可能与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的资金需求存在差距，进而

影响碳达峰碳中和进程。

（作者：北京绿金院 ESG中心 冷奥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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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Policy dynamic 政策动态

表 3-1 2023年 5月-6月政策汇总

文件类型 文件名称 发文单位 发文时间 文件重点内容

国家政策

《关于进一步规范

可再生能源发电项

目电力业务许可管

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国家能源局综合

司

2023年5月

19 日

文件指出豁免部分分散式风电项目电力业务许可。在现有许可豁

免政策基础上，将全国范围内接入 35kV及以下电压等级电网的

分散式风电项目纳入许可豁免范围，不再要求取得电力业务许可

证。调整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机组)许可延续政策。不再开展水电

机组许可延续工作。水电机组申请电力业务许可证时，不再登记

机组设计寿命。

国家政策

《关于加强计量数

据管理和应用的指

导意见》

市场监督总局办

公厅

2023年6月

2日

意见指出，完善碳排放领域计量数据建设和应用，研究建立碳计

量标准参考数据库，加强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

推动能源计量数据与碳计量数据的有效衔接和综合利用。

国家政策
《风电场改造升级

和退役管理办法》
国家能源局

2023年6月

5日

办法指出，鼓励并网运行超过 15年或单台机组容量小于 1.5 兆瓦

的风电场开展改造升级，并网运行达到设计使用年限的风电场应

当退役，经安全运行评估，符合安全运行条件可以继续运营。

国家政策

《关于金融支持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

快建设农业强国的

指导意见》

中国人民银行、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证监会、财

政部、农业农村部

2023年6月

16 日

意见中指出要加强农业绿色发展金融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创新种

植业固碳增汇、养殖业减排降碳、绿色农机研发等领域信贷产品，

加大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信贷支持力度。推广林权抵押贷

款等特色信贷产品，探索开展排污权、林业碳汇预期收益权、合

同能源管理收益权抵质押等贷款业务。探索多元化林业贷款融资

模式，加大中长期信贷支持力度，支持林下经济发展。强化碳减

排支持工具等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继续加大对符合条件的农村地

区风力发电、太阳能和光伏等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力度。

国家政策

《关于进一步构建

高质量充电基础设

施体系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2023年6月

19 日

意见中指出要强化金融要素保障，提高金融服务能力，充分利用

现有金融支持政策，推广股权、项目收益权、特许经营权等质押

融资方式，通过绿色债券等拓宽充电基础设施投资运营企业和设

备厂商融资渠道。鼓励开发性金融机构创新融资支持模式，实施

城市停车、充电“一张网”专项工程。

地方政策

《娄底市财政支持

做好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的实施意见》

娄底市财政局
2023年5月

4日

主要目标是到 2025年，财政政策工具不断丰富，有利于绿色低

碳发展的财税政策框架初步建立。2030年前，有利于绿色低碳发

展的财税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长效机制逐步

建立，推动碳达峰目标顺利实现。2060年前，财政支持绿色低碳

发展政策体系成熟健全，推动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

地方政策
《东莞市碳达峰实

施方案》
东莞市人民政府

2023年5月

7日

方案中提出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加大绿色信贷投放力度，重点

对电子信息等东莞优势传统产业绿色生产改造，节能环保、绿色

低碳循环产业发展等绿色经济领域信贷资源倾斜。创新绿色信贷

产品，支持开展新型融资业务。鼓励在莞保险机构推广绿色保险

业务。推动绿色企业到境内外各级市场上市（挂牌）融资。加快

构建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母子基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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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策

《长垣市推进碳达

峰试点建设工作方

案》

长垣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

2023年5月

8日

方案中强调强化绿色投融资机制建设，完善绿色金融服务机制，

推进新能源与绿色金融产品开发，扩宽资金来源渠道，促进碳中

和投资主体多元化。整合各类专项资金，加大对低碳产业、温室

气体减排项目的支持，引导企业加大节能减排、低碳技术开发与

产业化的资金投入。

地方政策

《南通市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三年行动

计划（2023—

2025年）》

南通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

2023年5月

8日

方案中提到优化环境经济政策。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实

施与减污降碳成效挂钩的财政政策，落实《南通市 VOCs清洁原

料源头替代资金奖补方案（试行）》，出台《南通市挥发性有机

物综合治理阶梯式资金奖补试点方案（试点地区）》，按 VOCs

实际减排量兑现奖补。深入推进“金环对话”机制，用好“环保

贷”、“环保担”、环境污染责任险等政策工具，鼓励金融机构

开发与碳排放权相关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推广生态环境导向

的开发（EOD）模式，推动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与产业项目建设融

合。深化环保信用动态评价，落实差别化水电价、金融信贷等政

策。

地方政策

《西藏自治区工业

领域碳达峰实施方

案》

西藏自治区经济

和信息化厅、西藏

自治区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西藏自

治区生态环境厅

2023年5月

8日

方案提出主要目标，到 2025年，工业产业结构与用能结构进一

步优化，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国家

和自治区要求，工业领域能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实现重点工业

企业节能诊断全覆盖。到 2030年，西藏特点的现代化工业体系

基本建立，工业用能结构持续优化，电力消费占比持续提升，规

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进一步降低，确保工

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 2030年前达峰。

地方政策
《长沙市雨花区碳

达峰实施方案》

长沙市雨花区人

民政府

2023年5月

9日

方案中提出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持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建立

绿色企业（项目）库，定期对入库企业和项目进行动态调整。鼓

励金融机构围绕重点领域创新绿色信贷产品、投融资业务和服务

模式，支持清洁能源开发、工业低碳化改造、节能建筑、绿色交

通等低碳项目。

地方政策

《赣州市城乡建设

领域碳达峰实施方

案》

赣州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赣州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2023年5月

10 日

方案中提到加大资金支持。鼓励地方政府统筹利用现有资金渠道，

支持实施星级绿色建筑、城市体检、老旧小区改造、城乡环境综

合整治、城市功能品质提升、垃圾分类等，助推城乡建设领域“碳

达峰碳中和”发展。建立绿色发展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库，推动

与银行等金融资源精准对接。

地方政策
《湘潭市碳达峰实

施方案》
湘潭市人民政府

2023年5月

11 日

方案提出将碳达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方面，重点实

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节能降碳增效、工业领域碳达峰、城乡建

设碳达峰、交通运输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助力降碳、绿色低碳科

技创新、碳汇能力巩固提升、绿色低碳全民行动、绿色金融支撑

等“碳达峰十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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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策

《钦州市开展公共

机构绿色低碳引领

促进碳达峰工作方

案》

钦州市直属机关

服务中心、钦州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钦州市财政

局、钦州市生态环

境局

2023年5月

16 日

方案中提出主要目标，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协同推进公共机构

降碳、减污、扩绿，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到

2025年，全市公共机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5万吨标准煤以内，

用水总量控制在 1500万立方米以内，碳排放总量控制在15万吨

以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人均综合能耗与 2020年相

比分别下降 4%、5%，人均用水量下降5%，单位建筑面积碳排

放下降 7%。

地方政策

《关于福建省完善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体制机制和政策措

施的意见》

福建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2023年5月

16 日

意见中提出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探索发展清洁低碳能源行业供应

链金融。创新适应清洁低碳能源特点的绿色金融产品，鼓励符合

条件的企业发行碳中和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引导金融

机构综合运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产品，按照风险可

控、商业可持续性等原则，支持综合能源服务项目、新型储能电

站、海上风电、海上光伏、抽水蓄能等具有显著碳减排效益的项

目，加大对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绩评价考核力度。支持符合条件

的绿色产业企业上市融资。鼓励金融机构加大绿色信贷投放力度，

支持绿色新基建发展，创新绿色信贷和绿色直接融资模式，拓展

绿色保险服务；支持有条件的地区申报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

试验区。完善环境信用评价和绿色低碳金融联动机制。探索能源

基础信息应用，为金融支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信息服务支撑。

地方政策

《关于精准落实支

持绿色发展税费优

惠政策促进制造业

绿色化发展的通知》

四川省经济和信

息化厅、国家税务

总局四川省税务

局

2023年5月

17 日

通知中提出进一步发挥绿色税费政策调节功能，助推工业领域碳

达峰碳中和，现就经济和信息化部门、税务部门精准落实支持绿

色发展税费优惠政策、促进制造业绿色化发展。

地方政策
《杭州市工业领域

碳达峰实施方案》

杭州市经济和信

息化局、杭州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

杭州市生态环境

局

2023年5月

18 日

方案中提出主要目标到 2025年，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较 2020

年下降 18%以上，万元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20%以上，

市级及以上绿色低碳工业园区达到 10个、市级及以上绿色低碳工

厂达到 400家，确保工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在 2030 年前达峰。

鼓励各地与社会资本合作，成立低碳发展基金。鼓励金融机构开

发绿色信贷、债券、保险等低碳金融产品。

地方政策

《上海市推动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

（2023-2025年）》

上海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

2023年5月

18 日

计划中明确加强科技金融服务，推动金融机构创新支持制造业企

业融资需求，扩大制造业贷款规模。探索开展长三角“产业+科技

+金融”高水平循环试点。发挥国家和本市政府性产业基金、国有

投资基金等作用，强化招商投资联动，加强对制造业科技型企业

早期发展及后续产业化的支持，持续放大产业转型升级投资基金

效应。

地方政策

《关于强化绿色金

融支持绿色建筑发

展的指导意见》

中国银保监会厦

门监管局、厦门市

建设局

2023年5月

18 日

立足厦门市绿色建筑行业发展实际，深挖行业发展难点与金融服

务堵点，统筹引领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及绿色金融服务持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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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策
《青岛市碳达峰工

作方案》

中共青岛市委、青

岛市人民政府

2023年5月

19 日

方案中提到完善投资和价格政策措施，用好“两高”行业重点企

业碳账户，鼓励社会资本设立绿色低碳产业投资基金，扎实推进

青岛西海岸新区气候投融资试点。对高耗能、高排放、产能过剩

行业实施差别化价格、超定额累进加价等措施，促进能源资源集

约高效利用。支持金融机构运用政策工具加大绿色贷款投放，鼓

励企业发行绿色债券，推广碳排放权抵质押贷款业务，推行绿色

保险。建立市场化机制。完善用能权交易制度，加强碳排放配额

分配管理，支持重点排放单位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探索推进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碳汇交易。积极推行合同能源管理，推广节

能咨询、诊断、设计等“一站式”综合服务模式。

地方政策
《珠海市碳达峰实

施方案》
珠海市人民政府

2023年5月

19 日

方案中指出完善投资金融政策。严格控制不符合要求的高耗能高

排放低水平项目投融资，加大对节能环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车、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等项目的支持力度。国有企业

要加大绿色低碳投资，推动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研发推广。探索设

立绿色低碳发展基金，加大对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技术研发等的

支持力度。鼓励社会资本以市场化方式设立绿色低碳产业投资基

金。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用于绿色低碳项目建

设运营，扩大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规模。引导金融机

构开展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加大绿色低碳领域的信贷支持。

地方政策

《关于促进职业教

育提质升级赋能绿

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建设的实施

意见》

教育部、山东省人

民政府

2023年5月

19 日

意见中指出支持职业院校积极开设绿色紧缺专业，促进传统专业

绿色升级，普遍开展适应新业态、新领域、新材料的绿色技能教

育。开展专业数字化改造，覆盖全部职业教育专业，强化学生通

用和专门数字技能培养。建设山东省职业教育资源云空间，整合

专业教学资源库、在线课程、企业培训包、新型活页式和工作手

册式教材的数字化资源，为广大师生和社会学习者搭建资源富集、

普惠可及、支持终身学习的数字资源平台。

地方政策

《工业领域碳达峰

碳中和标准体系建

设指南（2023版）》

（征求意见稿）

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司

2023年5月

22 日

提出工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框架，规划了相关标准的研

制方向，注重与现有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标准体系、绿色制造标

准体系的有效衔接。希望通过加快相关标准制定、持续完善标准

体系，推进工业领域向低碳、零碳发展模式转变。

地方政策

《九江市城乡建设

领域碳达峰实施方

案》

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市自然

资源局、市农业农

村局

2023年5月

22 日

方案中完善金融财政支持政策。完善支持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的

相关财政政策，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完善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政

府采购需求标准，在政府采购领域推广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应用。

合理开放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市场，应用特许经营、

政府购买服务等手段吸引社会资本投入。

地方政策

《济南市新能源高

质量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2023—

2025年）》

济南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2023年5月

23 日

计划中提到要引导开发性、政策性银行支持新能源重大项目建设，

积极发展绿色金融，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新能源行业的贷

款发放力度，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支持绿色债券等更多的

社会资本参与新能源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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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策
《山东省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实施方案》

山东省生态环境

厅、山东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山东

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山东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山东

省交通运输厅、山

东省农业农村厅、

山东省能源局

2023年5月

23 日

方案提出到 2025年，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取得积极成效。源头协

同防控体系初步建立，重点领域协同增效取得明显进展，环境治

理协同控制能力有效提升，区域、城市、园区、企业减污降碳协

同创新成效显著，协同控制技术研发和推广取得新进展，政策体

系加快构建，初步形成污染物和碳达峰协同增效的新局面。到

2030年，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取得显著成效，助力全省实现 2030

年前碳达峰目标。环境质量改善与碳达峰协同水平显著提高，典

型创新经验做法得到有效推广，重点领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发展

模式基本形成。

地方政策
《金山区碳达峰实

施方案》

上海市金山区人

民政府

2023年5月

23 日

方案中提到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低碳发展相

关领域倾斜，鼓励银行机构积极推广绿色金融创新产品，加大对

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融资支持力度，严控“两高一

剩”信贷投放。发挥政府投资基金放大引导作用，吸引社会资本

投入绿色低碳发展领域。积极推广绿色保险，为绿色农业、绿色

化工、环境治理等低碳发展保驾护航。

地方政策

《阿拉善盟城乡建

设领域碳达峰工作

行动方案》

内蒙古自治区阿

拉善盟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

2023年5月

24 日

行动方案明确，要积极开展绿色低碳城市建设，推动组团式发展。

每个城镇组团面积不超过 50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原则上不超

过 1万人/平方公里。到 2025年，城乡建设绿色发展制度机制基

本建立，建设方式绿色转型取得积极进展，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稳步增加，建筑工业化稳步推进，城市整体

性系统性生长性增强，城乡发展质量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明显提

升，绿色生活方式普遍推广，建筑用能和碳排放增长趋势得到有

效控制。

地方政策
《天津市宁河区碳

达峰实施方案》

天津市宁河区人

民政府

2023年5月

25 日

方案中提到大力发展绿色低碳金融。探索推广“绿色园区贷”“环

境整治贷”等融资服务。推动金融机构成立绿色专营机构和建设

碳中和网点。鼓励金融机构充分运用碳减排支持工具，为绿色低

碳项目提供信贷资金供给。推动气候友好型企业上市融资。鼓励

融资租赁、商业保理、融资担保等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绿色金融业

务，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多样化金融服务。推动绿色金融和普惠

金融“融合发展”。落实社会资本参与政策，鼓励社会资本以市

场化方式设立绿色低碳产业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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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策
《天津市宝坻区碳

达峰实施方案》

天津市宝坻区人

民政府

2023年5月

25 日

方案中提出大力发展绿色低碳金融，落实绿色金融工作机制，构

建完善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金融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绿色

低碳产业、项目的金融支持，鼓励金融机构持续深化绿色信贷、

绿色保险、绿色租赁、绿色基金、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产品和服

务模式创新。引导金融机构成立绿色专营机构和建设碳中和网点。

依托中关村担保、中关村租赁、协同创新基金等科技金融服务机

构工作站，多措并举解决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资金需求。鼓励金融

机构充分运用人民银行碳减排支持工具，为绿色低碳项目提供长

期限、低成本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绿色债券、转型债

券、碳中和债券等，支持符合条件的融资租赁企业利用资产证券

化工具融资。鼓励社会资本以市场化方式设立绿色低碳产业投资

基金。鼓励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为碳达

峰行动提供长期稳定融资支持。落实绿色金融信息共享机制，加

强低碳领域的产融合作，提高金融支持绿色项目的精准度。引导

辖区内金融机构加强环境信息披露能力建设，提升金融机构自身

环境风险管理水平，健全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机制。

地方政策

《山东省城乡建设

领域碳达峰实施方

案》

山东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山东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山东省财政

厅、山东省自然资

源厅、山东省能源

局

2023年5月

26 日

方案中提到完善绿色金融支持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体系，建立绿

色金融支持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储备项目库，鼓励金融机构创

新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给予多元化融资支持。

地方政策

《上海市 2022年

碳排放配额分配方

案》

上海市生态环境

局

2023年5月

26 日

方案中确定了上海市 2022年度碳排放交易体系配额总量为 1亿

吨（含直接发放配额和储备配额），并明确规定了采取行业基线

法、历史强度法和历史排放法的分配方法。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

优先采用行业基线法和历史强度法等基于排放效率的分配方法。

地方政策

《深入开展全市公

共机构绿色低碳引

领行动促进碳达峰

实施方案》

衡阳市机关事务

管理局、衡阳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

衡阳市财政局、衡

阳市生态环境局

2023年5月

29 日

方案中明确主要目标为积极开展节约能源资源活动和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实施公共机构能源和水资源消费总量与强度双控。实现

公共机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8.33 万吨标准煤以内,用水总量控

制在 2613.73万立方米以内;到 2025年,在 2020年的基础上单

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 5%、人均综合能耗下降 6%,人均用水量下降

7%,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7%。有条件的县市区 2025年前实现公共

机构碳达峰,全市公共机构碳排放总量 2030年前尽早达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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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策
《山西省工业领域

碳达峰实施方案》

山西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山西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西省生态环境

厅

2023年5月

30 日

其中提到发展绿色金融。引导金融机构扩大绿色信贷投放，在依

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利用绿色信贷加快制造业绿色低碳

改造，支持一批绿色低碳技改项目建设。加大对节能环保、新能

源、CCUS等项目的投融资支持力度。以太原市、长治市气候投

融资试点为契机，引导加强对工业领域碳达峰的金融支持。推动

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充分发挥山西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作

用，引导金融资源精准对接企业融资需求。

地方政策

《2023年广州金

融支持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广州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

2023年5月

31 日

根据《行动方案》，力争到 2023年年底，广州市银行机构新增

贷款 8000亿元以上，绿色贷款余额突破 1万亿元。《行动方案》

提出要深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全力争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示范

区，巩固提升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成效，更好地服务全市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

地方政策

《推动广州金融开

放创新实施方案的

通知》

广州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

2023年5月

31 日

文件指出深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提高绿色金融服务绿色产业能

级。引导金融机构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综合运用信贷、债券、租

赁、产业基金等方式，支持太阳能、生物质能、风电等新能源及

气电等低碳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搭建绿色金融跨境服务平台，促

进金融资源与绿色项目有效对接，推动绿色金融人才培养交流。

高水平推进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支持广州企业赴港澳发行绿色

债券。支持港澳地区相关机构参与绿色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绿色

创业基金投资，探索跨境绿色融资、绿色金融资产跨境转让。积

极对接国际金融组织和机构，吸引境外保险公司、主权基金、养

老基金、ESG（环境、社会和治理体系）基金为广州绿色项目提

供投融资和技术服务。探索以人民币计价的碳金融衍生品，鼓励

使用人民币作为相关交易的跨境结算货币。支持广州碳排放权交

易中心探索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碳市场。深化绿色“一带一路”合

作，推动先进绿色技术、产品、服务走出去。鼓励南沙探索联合

港澳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南沙）气候投融资中心，撬动更多境外

资金投向气候投融资领域。

地方政策

《贵州省全面深化

价格机制改革助力

实现碳达峰行动方

案》

贵州省发展改革

委、贵州省能源

局、贵州省水利

厅、贵州省交通运

输厅、贵州省生态

环境厅、贵州省自

然资源厅

2023年6月

1日

聚焦能源、工业、水务、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居民消费等行业、领域，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行业运行规律，

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资源和环境价格

机制改革，加快健全完善充分体现资源稀缺程度、生态损害成本、

环境污染代价和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形成机制，构筑有力有效的

绿色价格政策体系，形成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

的利益导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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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策

《自治区建立健全

碳达峰碳中和标准

计量体系实施方案》

自治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自治区发

展改革委、自治区

工业和信息化厅、

自治区自然资源

厅、自治区生态环

境厅、自治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自

治区交通运输厅、

自治区气象局、自

治区林业和草原

局

2023年6月

1日

方案中指出到 2025年，自治区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基本

建立。碳排放基础通用标准、碳减排标准、碳清除标准、碳市场

标准等国家标准有效推广实施。到 2030年，碳排放基础通用标

准、碳减排标准、碳清除标准、碳市场标准等国家标准实施全覆

盖。

地方政策
《海安市节能降碳

增效实施方案》
海安市人民政府

2023年6月

6日

方案中提到健全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组织体系、产品体系和风控

体系，引导和激励更多金融资源对节能给予多元化支持。加强先

进节能技术和产品推广应用，积极推广综合能源服务、合同能源

管理等模式。

地方政策

《湖南省工业碳减

排标杆企业认定管

理暂行办法》

湖南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

2023年6月

6日

暂行办法中工业碳减排行为、工业碳减排标杆企业以及工业碳减

排标杆企业的认定作了说明，明确开展工业碳减排标杆企业认定

涉及的碳排放核算，按照国家相关部委发布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方法执行。

地方政策

《广州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完

善广州现代金融服

务体系实施方案的

通知》

广州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

2023年6月

7日

文件指出，支持依托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碳

排放权交易平台。鼓励碳核算与核查、绿色认证、碳评级、环境

咨询、绿色资产评估、数据服务、碳中和登记等绿色中介服务机

构快速发展。

地方政策

《关于加强绿色低

碳技术、装备、产品

推广应用的通知》

四川省经济和信

息化厅、四川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教育厅、四

川省科学技术厅、

四川省生态环境

厅、四川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四川

省交通运输厅、四

川省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四川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四川省

机关事务管理局

2023年6月

7日

通知指出，到 2025年，绿色低碳技术、装备、产品创新能力进

一步增强，供给能力显著提升，并逐步成为市场主流，市场占有

率大幅提高，支持绿色低碳技术、装备、产品推广应用的制度政

策体系和体制机制基本健全，带动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取得明

显成效，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地方政策

《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企业赴澳门发

行债券专项扶持计

划》

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金融发展局

2023年6月

8日

扶持办法的出台将吸引更多该区企业优先选择在澳门发行绿色公

司债券，提升澳门债券市场的活跃度。同时，扶持办法对绿色中

介机构给予奖励，有利于澳门和合作区绿色债券市场服务生态的

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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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策
《贵州省建材行业

碳达峰实施方案》

贵州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贵州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

贵州省生态环境

厅、贵州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2023年6月

13 日

方案中提到支持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建材企业碳减排项目和技

术、绿色建材消费等提供融资支持,支持社会资本以市场化方式设

立建材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基金。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健全企业

碳排放报告与信息披露制度,鼓励重点企业编制绿色低碳发展报

告,完善信用评价体系。

地方政策
《淄博市碳达峰工

作方案》
淄博市人民政府

2023年6月

13 日

方案中指出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支持实体企业通过发行绿

色债券、上市等方式融资。按照国家和省统一部署，推进环境污

染责任保险等绿色保险发展。对接建立“两高”行业重点企业碳

账户，并逐步推广到全行业。积极对接集融资服务、披露核查、

评价评级、政策集成于一体的碳金融服务平台。

地方政策
《四平市碳达峰实

施方案》
四平市人民政府

2023年6月

15 日

方案中提到加快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开展绿色金融应用，推动绿

色信贷、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等绿色金融产品项目实践，对投向

绿色低碳领域的贷款给予贴息类奖励。加强碳排放统计核算基层

机构和队伍建设，提高核算能力和水平。

地方政策
《天津市静海区碳

达峰实施方案》

天津市静海区人

民政府

2023年6月

15 日

方案中提到强化绿色低碳金融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在静海设立绿

色专营机构或碳中和网点，创新绿色产品和服务，探索发展转型

金融产品服务。鼓励符合条件的区内企业按要求积极申报绿色债

券和碳中和债券等。引导鼓励社会资本以市场化方式设立绿色低

碳产业投资基金。支持天津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利用数字经济和

“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完善供应链服务，实现再生

资源电子化交易，构建循环经济交易服务平台。

地方政策

《贵州省有色金属

行业碳达峰实施方

案》

贵州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 、贵州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贵州省生态环

境厅

2023年6月

16 日

方案中提到发展绿色金融。常态化组织开展金融机构与有色金属

企业融资对接活动。支持金融机构向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的重点

项目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鼓励金融机构完善绿色金融评价机制。

支持金融机构建立绿色低碳项目库,加大对有色金属行业资金支

持。支持符合绿色低碳发展要求的企业上市融资、挂牌融资。

地方政策

《山西省科技支撑

碳达峰碳中和实施

方案（2022－

2030年）》

山西省科学技术

厅、山西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山西

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山西省生态环

境厅、山西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山

西省交通运输厅、

山西省能源局

2023年6月

19 日

方案中提出要开展煤炭清洁高效低碳利用技术攻关示范行动等九

项重点领域科技创新行动，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山西省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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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类型 文件名称 发文单位 发文时间 文件重点内容

地方政策

《关于深化生态保

护补偿制度改革的

实施意见》

吉林省委办公厅、

吉林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

2023年6月

20 日

意见提出在政府管控或设定限额下，贯彻落实用水权、排污权、

碳排放权、用能权初始分配制度；组织开展不同类型的环境权益

交易试点；推进森林、湿地、草原等重要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监测

评价；落实好以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为基础的国家碳排放

权抵消机制，积极推动全省具有生态、社会等多种效益的林业、

可再生能源等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

地方政策
《山东省科技支撑

碳达峰工作方案》

山东省科学技术

厅、山东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山东

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山东省财政

厅、山东省自然资

源厅、山东省生态

环境厅、山东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东省交通运输

厅、山东省农业农

村厅、山东省能源

局

2023年6月

21 日

方案中提到加快创建山东绿色技术融资合作中心（原绿色技术银

行）。加强创新政策与金融市场工具协同，结合国家碳市场建设、

绿色技术交易、绿色金融体系构建等工作，以良性机制实现碳减

排交易和绿色减排技术应用协同推进，以市场化手段鼓励节能和

低碳创新型企业发展。

地方政策

《聊城市城乡建设

领域碳达峰实施方

案》

聊城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聊城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聊城市财政

局、聊城市城市管

理局、聊城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6月

27 日

方案中提到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给予多元化

融资支持。推行政府绿色采购，完善绿色低碳产品政府强制采购

和优先采购制度。开展城乡建设领域用能权交易试点，推行节能

咨询、诊断、设计、融资、改造、托管等“一站式”综合服务模

式。合理开放城镇基础设施节能相关领域投资、建设和运营市场，

应用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等手段吸引社会资本投入。

地方政策
《济南市碳达峰工

作方案》
济南市人民政府

2023年6月

28 日

方案中提到积极发展绿色金融。积极推进气候投融资工作，支持

企业绿色低碳项目建设运营，扩大绿色债券规模，发展绿色保险。

积极利用碳减排支持工具，开展碳排放权抵质押贷款等绿色信贷

服务。支持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为绿色企业（项目）提供增信服

务。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建设碳金融服务平台。建

立“两高”行业重点企业碳账户，并逐步推广到全行业。

地方政策
《上海化学工业区

碳达峰实施方案》

上海化学工业区

管理委员会

2023年6月

28 日

方案中提到落实绿色低碳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园区企业节能减

排降碳，加大清洁能源、低碳技术、绿色碳汇等建设管理的资金

投入；扩大绿色低碳项目和低碳技术引入的优惠力度。加强低碳

政策引导。

地方政策

《北京市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关于印发北

京市可再生能源替

代行动方案（2023

—2025年）的通

知》

北京市发改委
2023年6月

28 日

方案中提出了“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持续提升、能源绿色低

碳转型取得新成效、可再生能源法规政策机制不断完善”的“十

四五”时期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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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类型 文件名称 发文单位 发文时间 文件重点内容

地方政策

《临沂市深化新旧

动能转换推动绿色

低碳高质量发展三

年行动计划（2023

—2025年）》

临沂市人民政府
2023年6月

28 日

计划中提到创新发展金融产品以及实施碳金融三年计划。开展金

融创新，扩大绿色贷款规模。推动符合条件的绿色产业企业上市，

支持企业和金融机构发行绿色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转型

债券。整合绿色低碳领域基金。深入开展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

（EOD）模式试点。高质量推进临沂市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改

革试验区建设。加强政银企合作，加大金融对先进工业的支持力

度。用足用好中央碳金融货币政策，探索转型金融支持工具，。

依托电子监管平台，建立重点企业工业碳账户。

地方政策

《辽宁省科技支撑

碳达峰碳中和实施

方案（2023—

2030年）》

辽宁省科技厅、辽

宁省发展改革委、

辽宁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辽宁省生

态环境厅、辽宁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

辽宁省交通运输

厅、中科院沈阳分

院

2023年6月

29 日

方案统筹提出支撑辽宁省 2030年实现碳达峰目标的科技创新行

动和保障举措，并为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做好技术研发储备，

指导全省科技界以及相关行业、领域、地方和企业开展碳达峰碳

中和科技创新工作。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35

四、Financial 业界实践

表4-1 2023年 5月-6月产品创新案例

类别 金融机构/融资机构 案例产品 产品投向 案例特点

绿色金融债

券
兴业银行

中资企业绿色日元债

券，发行规模 58亿

日元，期限 3年，票

面利率 1.8%

募集资金用于赣榆污水处

理厂新建工程
全市场首单中资企业绿色日元债券

绿色碳中和

CMBS

万联-广州开发区投

资集团

产品规模为17.01亿

元

支持证券推动绿色建筑建

设运营

广州市首单绿色碳中和CMBS，该产品拓展了原

始权益人融资渠道的多元化，使其资金来源更加

丰富，可以满足原始权益人资金需求

碳排放权质

押贷款
澄海农商银行

200万元碳排放权质

押贷款

投向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

份有限公司，是汕头市一

家资源再生利用价值链的

造纸企业

粤东首笔碳排放权质押贷款

绿色金融债

券
恒丰银行

2023年第一期绿色

金融债券，发行规模

75亿元，期限三年，

票面利率 2.83%

用于《绿色债券支持项目

目录（2021年版）》规

定的节能环保产业、清洁

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

等六大领域绿色产业项目

本期债券为恒丰银行发行的首笔绿色金融债券

能源基础设

施类 REITs

产品

中核集团

规模 43亿，期限不

超过 18年的新能源

基础设施投资绿色资

产支持转型计划

新华发电运营的管理的6

个位于新疆的风力发电及

光伏发电项目

中核集团发行的首单类 REITs,交易所市场规模最

大的能源基础设施类 REITs

碳资产质押

融资贷款保

证保险

人保财险
碳资产质押融资贷款

保证保险

为上海迪赛诺化学制药有

限公司提供碳资产质押融

资服务

该模式下，企业将生态环境部门核发的碳排放权

配额作为质押品，通过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办理

质押登记，金融机构则以“银行+保险”方式向碳

排放企业发放用于特定领域的流动资金贷款

“绿色+科

创”类 REITs
兴业银行

绿色资产支持票据

（类 REITs/科创票

据），发行规模

21.1177亿元，全场

认购倍数达 2.51倍

用于位于山西、陕西的两

处绿色风电项目
银行间市场首单绿色、科创双标类 REITs

绿色公司债

券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

份有限公司、中信

证券

发行总额 2亿人民

币，期限 3年

将全部用于绿色科技创新

项目的后续研发投入及建

设

充分发挥央企科改示范引领作用，有助于国电南

自拓宽直接融资渠道

可持续发展

关联融资

招银金融租赁有限

公司

非银金融机构可持续

发展关联应收账款融

资

金融租赁行业绿色转型
境内市场首单非银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关联应收

账款融资，积极助力租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绿色贷款
中国银行赣江新区

分行

“碳减排挂钩”绿色

交通贷款

用于江西高速公路沿线布

局的光伏发电设施项目建

设，项目所发电力的 75%

用于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

电桩的使用，余电并入国

家电网

全国首笔“碳减排挂钩”绿色交通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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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金融机构/融资机构 案例产品 产品投向 案例特点

绿色债券
中广核风电有限公

司

发行规模为10亿元，

发行期限为 3年，票

面利率为 2.83%

拟全部用于中广核惠州港

口二75万千瓦海上风电

项目的建设及置换

本期债券将募集资金用于海上风电项目，有利于

海洋资源的充分利用和蓝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符

合地方经济发展和国家产业能源发展战略

双贴标转型

ABS
海通恒信

海通恒信 26号绿色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低碳转型挂钩），

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0亿元

本期专项计划基础资产对

应项目均为绿色交通类项

目，低碳转型关键绩效指

标为新能源汽车融资租赁

新增签约合同金额

全国首单“绿色+低碳转型挂钩”双贴标ABS

供应链金融 兴业银行兰州分行 碳 e融

认定企业在参与电网投资

项目过程中实现的碳减排

贡献，提供融资支持

西北首单，融资成本相较传统供应链金融产品降

低了至少 60BP，能够帮助链上小微企业打破主

体信用的限制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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